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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预计 2018 年-2019 年度向公司提

供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借款，借款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借款利率不

高于公司同期非金融机构借款平均利率。具体借款期限、利率由双方根据实际经

营及海王集团资金状况协商确定。公司可根据流动资金需要分批借款，并可在规

定的额度内循环使用该借款。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截止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216,445,128 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5.9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

需回避表决。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审批通过后与海王集团签订

相关借款协议。  

在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局审议之前，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张思民先

生、张锋先生、许战奎先生回避表决，会议以 4 票赞同、3 票回避、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事项。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14061U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51.62 万元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1 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 27 层 

法定代表人：张思民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康复仪器、医疗器械、电子产品、保健品和精细化工业

品、副食品、纺织品、工艺品、日用百货;产品 100%外销。从事经营范围内产品

的研究开发业务;海王银河科技大厦物业租赁业务。海王大厦自有房产(租赁面

积:4652.67 平方)租赁业务。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管理服务、信息咨询。 

2、海王集团股东及持股比例 

深圳海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王集团 59.68%的股权，为海王集团第一

大股东；（香港）恒建企业有限公司持有海王集团 20.32%的股权，为海王集团

第二大股东；深圳市海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海王集团 20.00%的股权，为海

王集团第三大股东。张思民先生持有深圳海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股权，持

有（香港）恒建企业有限公司 15%的股权，持有深圳市海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张思民先生为海王集团实际控制人。 

3、海王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海王集团 2015 年、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 112 亿元、137 亿元。经

审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海王集团的资产总额约为 453 亿元，净资产约

为 114 亿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约为 274 亿元，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约为 8

亿元。 

4、关联关系说明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截止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216,445,128 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5.9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5、经查询，海王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公司控股股东海王集团及其下属子

公司预计 2018 年-2019 年度向公司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借款，

借款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借款利率不高于公司同期非金融机构借款平均利率。具

体借款期限、利率由双方根据实际经营及海王集团资金状况协商确定。公司可根

据流动资金需要分批借款，并可在规定的额度内循环使用该借款。 

（2）定价原则 

借款利率以公司同期非金融机构借款平均利率为基准，海王集团提供的借款

利率不高于公司同期非金融机构借款平均利率。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及资金临时周转需要，

控股股东为本公司提供的临时周转资金，相比其他融资方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

便捷性，有利于业务的有序发展。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初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海王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已发生的日

常经营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37,532.69 万元（未经审计）。各类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产品销售及配送服务（本公司作为销售及配送服

务方） 
1,768.65 

产品采购（本公司作为采购方） 35,344.10 

关联租赁（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419.94 

合计 37,532.69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一事构成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借款利率合理、

公允。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按程序提交公司董事局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控股股东海王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预计 2018 年

-2019 年度向公司提供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借款，是为了更好地满

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为公司提供的临时周转资金。海王集团提供的借款利率不

高于公司同期非金融机构借款平均利率，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局在审议此事项前已将该事项提交我们

事前审核，且关联董事在审议该事项的董事局会议上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审议程序和审

批权限。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应

当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